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时期师生员工返校及返校后的行为管理规定

（第 8 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做好师生员工返校及返校后服务管理工作，现作出如下

行为管理规定： 

1.为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疫情形势尚未明朗、武汉市

封锁措施尚未解除、学校尚未发布返校通知之前，所有师生员工一律不得

擅自返校。 

2.因特殊原因确需提前返校的师生员工，必须落实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通告和其他有关文件的审批要求。先由个

人提出申请并说明原因，所在的职能部门、学院（所、中心）负责人签署

意见并经人事部、学生归口管理部门核实后向校医院、学校疫情防控指挥

部申报（留学生统一由留学生管理办公室负责审核），经报洪山区防控指

挥部审核同意后，由学校向武汉市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方

可返校。经审核同意返校的师生员工，在返校过程中，必须遵守所在地、

途经地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返校流程如下（相关材料可通过微信、QQ等方

式提交，后期补交纸质材料）: 

    个人申请（附出发地防控指挥部同意证明）→所在的职能部门、学院

（所、中心）负责人核实后签署意见→校医院→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洪

山区防控指挥部审核，学校向武汉市防控指挥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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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返校。 

3.未按规定程序审批、擅自返校的师生员工，学校将劝返，并视情按

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移交司法处理(具体管理及处分办法见附件 1.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严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返校“四个严禁”纪律要求

的通知》、附件 2.《华中师范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返校返校及返校后行

为管理办法》、附件 3.《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疫情防控期间管理办法》)。 

4.按规定程序审批同意后返校的师生员工，返校后应立即向所在的职

能部门、学院（所、中心）报备。师生员工所在单位要做好体温检测、信

息录入、情况上报等工作，重点确认是否与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及时向

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并配合学校防控指挥部做好返校师生员工的隔

离观察、跟踪服务、健康监测、卫生防疫等工作。 

5.所有返校师生员工要密切关注所搭乘的航班、火车等公共交通同行

人员的疫情情况，并自觉在宿舍、家隔离观察 14 天。每日两次测量体温

并向所在的职能部门、学院（所、中心）报告健康状况，体温高于 37.3℃

的，师生员工本人或者所在职能部门、学院（所、中心）负责人要立即向

指挥部和校医院报告，在校医院的指导下进行预检、治疗或转诊。 

6.若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戴口罩并及时就医，避免带

病与他人接触。校医院可为返校人员提供口罩和体温计等基本物品。 

7.保卫处要加强校门管理，落实人员、车辆进校查验制度，对未按规

定程序审批擅自返校的师生员工进行劝返，并登记上报师生基本信息。 

8.学校将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情况和教育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提前向广大师生员工发布开学返校通知，明确开学返校时间、程序等

事项。 

9.广大师生员工请关注“武汉微邻里”等公众号，及时了解疫情防控

相关信息。返校前，请认真学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

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共防护指导》、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编制的《社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导手册》和学校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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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一）》，做到正确认识，科

学防治，理性应对。10.我校面向师生员工及全社会提供疫情相关的心理

热线援助和网络心理支持服务。心理援助热线：027-59427263，或者扫码

关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官方微信，根据提示进

行网络语音咨询，开放时间：8:00-22:00。 

学校将继续加强校园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垃圾转运站消毒巡检，公

共场所及社区楼梯、电梯等定期清洁消毒。 

 

附件： 

1．《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严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返校“四个严禁”纪

律要求的通知》、 

2．《华中师范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返校及返校后行为管理办法》 

3．《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疫情防控期间管理办法》 

 

华中师范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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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严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返校“四个严禁” 

纪律要求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以战时状态、战时思维、战时作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教职工

返校“四个严禁”纪律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禁违反审批程序，未经个人申请、学校核实、洪山区防控指挥

部审核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返校。经审核同意返校的，在返校途中必须

严格遵守所在地、途经地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二、严禁瞒报、缓报个人返校信息，严格执行返校后第一时间向所在

二级单位报备的规定。 

三、严禁违反居家留观 14 天的规定，不得外出、串门、走亲访友、

组织参与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 

四、严禁返校后瞒报、漏报、缓报、错报和谎报个人健康状况信息，

严格落实日报制度。若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必须立即向学校

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校医院汇报，在校医院的指导下进行预检、治疗或转诊。 

以上纪律要求，请全校各二级单位及全体教职工严格遵守。对顶风违

反“四个严禁”的，学校一律予以从严从快处理，同时追究单位和领导责

任。届时将根据国家、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规定、《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职工处分规定（试行）》

（华师行字〔2019〕113 号）等文件精神，视情节和后果给予行政处分，

包括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开除；是中共党员的，同时给予党纪处

分，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 — 5 — 在  

附件 2： 

华中师范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返校及返校后行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管理，维护正常校园秩序，落实全

社会疫情防控各项部署和措施，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根据上级文件

要求，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管理办法》有关学生违纪违规条款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为了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疫情形势尚未明

朗，学校尚未发布返校通知之前，学生不得擅自返校。特殊原因的确需要

提前返校的学生，由个人提出申请并说明原因，所在的学院（所、中心）

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经学生归口管理部门核实后向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申

报，经报洪山区防控指挥部审核同意后方可返校。 

第三条  有以下行为者，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或造

成重大传染事故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未经批准或不听劝阻，擅自提前返校的； 

（二）擅自提前返校，隐瞒不报的； 

（三）提供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虚假证明的； 

（四）经审核同意返校的学生，在返校途中，不遵守所在地、途经地

和途中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 

（五）返校后应隔离，但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的。 

第四条  发生其他影响防控工作的行为，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管

理办法》参照相关条款给予处分。 

第五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生效。本办法由本科生院（党委学工部）、

研究生院（党委研工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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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学生疫情防控期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管理，维护正常校园秩序，落实全

社会疫情防控各项部署和措施，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根据上级文件

要求，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管理办法》有关学生违纪违规条款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华中师范大学学籍的国际学生，非学历教

育国际学生参照执行。 

第三条  为了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疫情形势尚未明

朗，学校尚未发布返校通知之前，学生不得擅自返校。特殊原因的确需要

提前返校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并说明原因，留学生管理工作办公室（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负责人核实后向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申报，经报洪山区

防控指挥部审核同意后方可返校。 

第四条 学生违纪行为，构成违法的，除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外，学校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不构成违法的，由学校给予相应的纪律

处分。 

第五条 学生违纪处分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五）开除学籍。 

第六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者，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给

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未经批准，提前返校； 

（二）不听劝阻，提前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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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者，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提前返校后，隐瞒不报的； 

（二）宿舍楼封闭管理，不遵守封闭纪律的； 

（三）返校隔离，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的。 

第八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给

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提前返校，隐瞒不报，造成重大传染事故的； 

（二）返校隔离，因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而造成重大传染事故

的。 

第九条 受处分的国际学生，附加处罚、处分认定程序、处分执行、

矫正教育、及申请解除处分的程序等内容，参照《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管理

办法》执行。 

第十条  发生其他影响防控工作的行为，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管

理办法》参照相关条款给予处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留学生管理工作办公室（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负

责解释。 

 

 

 


